
信息披露112112 2026年4月21日 星期二
制作：袁传玺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6－17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的通知于2026年4月7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4月17日在乌鲁木齐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澎湖路33号北新大厦22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

到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李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季红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参会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由董事长张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李斌、季红、张海霞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将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

三、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6-18）。

四、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9）。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公

司对会计师事务所近一年审计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对会计师事务

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鉴于本议案涉及李斌、季红、张海霞3名现任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核查评估，出于谨慎原则，上述3
位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0）。

十、审议通过《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联董事于远征、夏鹏回避表决，由6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所涉及的领薪董事张斌、朱长江、王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领导班子成员薪酬预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所涉及的领薪董事张斌、朱长江、王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2）。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23）。

十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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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北新路桥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顾建民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澎湖路33号北新大厦22层
0991-6557788
0991-6557799
zqb@xjbxlq.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30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模式

公司从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业务，目前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单一工程承包模式和投

融资建造模式。

单一工程承包模式：本公司以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向业主提供施工总承包服务或工程专业承包

服务。

投融资建造模式：本公司利用自身投融资能力，将施工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采用EPC模式（设

计－采购－施工）、EPC+F模式（设计－采购－施工－融资）、BOT模式（建造－运营－转让）和PPP模

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

（二）质量控制体系

公司始终贯彻“质量第一、科学管理、顾客满意、持续发展”的质量管理方针，切实把工程质量摆在

核心位置，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促发展，持续强化工程项目各环节的质量控制管理。公司依据

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50430《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等标准，建立了完整、

高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公司编制并严

格执行《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工程进度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关键管理制度，对总

部各部门、各子（分）公司/事业部及项目部实行统一的质量管理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项目质量管控水平稳步提升，未发生重大工程项目质量

问题，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不存在因工程质量问题导致的工程回款、收入确认及诉讼仲裁等风险。

（三）安全生产运营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定，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规范开展安全生产策划，持

续排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2025年，集团建设并投用“北新数智中心”。

该中心以摄像头、智能安全帽、检查记录仪以及具备AI主动预警功能的设备为神经末梢，实现了安全

隐患处置的责任化、智能化与流程化和精准推送风险预警。同时，借助“北新数智中心”，集团开展调

度、巡查安全工作637次，下发整改通知单103份，消除安全隐患869处，处理AI预警信息479条，隐患

整改闭环率达100%，有效提升了安全监管效能。2025年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火灾事故和环境

污染事故，达成了“零事故、零重伤”以及轻伤事故控制目标，完善了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机

制，年度内荣获地（师）市级荣誉8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59,761,352,526.77
5,752,743,043.39

2025年
11,317,853,300.90
-101,451,740.97
-112,162,052.59
933,752,662.03

-0.08
-0.09
-3.46%

2024年末
56,392,623,494.35
3,017,299,997.77

2024年
10,215,145,038.52
-422,908,461.95
-480,217,228.20
-158,991,557.09

-0.35
-0.35
-0.13%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97%
90.66%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79%
76.01%
76.64%
687.30%
77.14%
74.29%
-3.33%

2023年末
54,235,206,556.35
3,447,103,253.78

2023年
8,486,554,381.89
32,227,131.19
-705,904.15

579,127,303.46
0.03
0.03
0.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614,063,084.64
-68,496,338.02
-71,281,265.75
-443,975,048.27

第二季度
3,342,238,553.11
-12,416,381.04
-12,829,024.33
718,536,028.02

第三季度
2,719,663,718.68
-17,283,400.70
-23,944,409.96
115,102,819.50

第四季度
3,641,887,944.47
-3,255,621.21
-4,107,352.55
544,088,862.7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王梓旭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期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金石期货兵投 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李天虹

诺德基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 600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70,66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36.84%

2.68%

2.28%

1.79%

1.05%
0.89%

0.79%

0.77%

0.75%

0.7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张心平通过信用账户持股1720000股。

66,925

持股数量

607,431,670

44,226,044

37,556,237

29,484,029

17,266,817
14,742,014

13,076,511

12,776,413

12,285,012

12,285,01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19,656,019

44,226,044

37,174,447

29,484,029

17,199,017
14,742,014

11,056,511

12,776,413

12,285,012

12,285,01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 押 、标 记
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用于“一带一

路”）（第一期）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0北新R1

25北新Y1
24 北新路桥

MTN001
24 北新路桥

MTN003

债券代码

149213

134223.SZ
102481600.IB
102483279.IB

发行日

2020 年 08
月25日

2025 年 04
月23日

2024 年 04
月17日

2024 年 07
月30日

到期日

2025 年 08
月25日

2028 年 04
月23日

2026 年 04
月19日

2026 年 08
月01日

债券余额
（万元）

21,000

140,000
50,000
100,000

利率

5.00%

3.88%
3.15%
2.67%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5年
86.43%

-11,359.11
4.06%

0.903017

2024年
90.80%

-48,021.72
2.71%

0.661721

本年比上年增减
-4.37%
-76.35%
1.35%
36.46%

三、重要事项

无。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6-19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130,780,854.12元、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101,451,740.97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12,142,718.33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合并

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44,410,768.54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1,106,714,000.78元。

基于公司2025年度未实现盈利，考虑到行业发展的现状和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拟

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

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2025)

0
0

-101,451,740.97
44,410,768.54

1,106,714,000.78
是

12,682,915.82
0

-164,044,357.24
12,682,915.82

否

上年度
(2024)

12,682,915.82
0

-422,908,461.95

上上年度
(2023)

0
0

32,227,131.19

基于上述指标，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

（二）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合理性说明

由于截至2025年末，公司2025年度未实现盈利。基于2025年度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综合考虑

公司2026年的发展规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实现公司主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6-2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会议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6年4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澎湖路33号北新大厦22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本次股东会除审议上述提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中：第1至7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第3、4、5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

计票并披露；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在股东会上对上述关联议案回避表决。同时第3
项议案须以特别决议形式表决，即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凡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

会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2、登记时间：2026年4月28日11:00至18:00。
3、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澎湖路33号北新大厦22层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日十天前提交；

3、会期半天，参加现场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4、会议联系方式：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澎湖路33号北新大厦22层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830000
电话：0991-6557799 传真：0991-6557790
联系人：顾建民先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07”，投票简称为“北新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

同意 反对 回避 弃权

注：请在对应的表决项下打“√”表示

（1）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2）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持股性质：□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境外法人股，□自然人股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委托人为单位的

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8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参与度，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3人，代表股份467,394,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3978%。其中：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451,237,3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173％。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238人，代表股份16,157,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0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40人，代表股份16,279,67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7%。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独立董事谭嘉因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委托独立董事包强代

为宣读述职报告，其他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6,99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2%；反对 32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878,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356%；反对3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8%；弃
权 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16%。

2.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7,044,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2%；反对 27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5%；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930,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8525%；反对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8%；弃
权 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7%。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7,012,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2%；反对 30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89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6517%；反对30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67%；弃
权 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16%。

4. 逐项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4.01《关于何启强先生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2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630%；反对555,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5%；弃权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1.22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52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3630%；反对 5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25%；弃权
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5%。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2《关于麦正辉先生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2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630%；反对555,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5%；弃权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52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3630%；反对 5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25%；弃权
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5%。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3《关于黄荣泰先生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639,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5%；反对 555,

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弃权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52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3630%；反对 5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25%；弃权
199,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5%。

4.04《关于谭嘉因先生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63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2%；反对 555,
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弃权200,5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52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3557%；反对 5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25%；弃权
200,5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8%。

4.05《关于包强先生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63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2%；反对 555,

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弃权200,5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52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3557%；反对 5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25%；弃权
200,5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8%。

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977,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8%；反对 272,
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1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862,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4383%；反对 272,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53%；弃权

1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4%。

6.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6,926,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反对 323,
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弃权1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811,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250%；反对 323,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98%；弃权

1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52%。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十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鉴于陆宏达先生辞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拟对第十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的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张婷
委员：张婷，刘广飞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王利娜

委员：王利娜，刘广飞，张婷

上述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除上述调整外，其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不变。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

二、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肖欢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肖欢先生简历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附件：肖欢先生简历
肖欢先生，男，1988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风控经理、投资经理（新三板领域），智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兼副总经理、战投部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

截至目前，肖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20日

以专人送达、电话、微信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6名，参会董事6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肖欢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肖欢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附件：肖欢先生简历

肖欢先生，男，1988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风控经理、投资经理（新三板领域），智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兼副总经理、战投部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

截至目前，肖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